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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理监察员培训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理监察员（以下简称空管监察员）培训工作的

管理，规范空管监察员培训工作，提高空管监察员的行政执法能力，根据《中国民用航空

监察员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空管监察员的培训活动及其相关工作。 

  空管监察员是指依照《中国民用航空监察员规定》取得空中交通管理类监察员证

的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理执法人员。 

第三条 空管监察员的培训包括业务和法律知识培训。 

  业务知识培训包括空中交通管制、空域管理和飞行程序设计、通信导航监视、气象、

无线电管理、航行情报、航图、搜寻救援以及其他与空中交通管理相关的知识的培训。 

法律知识培训包括法律基础知识和专门法律知识培训。 

第四条 民航总局空管局统一管理全国空管监察员业务培训和专门法律知识培训工作，

组织开展必要的培训活动，并指导地区空管局的空管监察员培训组织和管理工作。 

  民航地区空管局负责对本地区空管监察员培训工作实施具体组织和管理。 

第五条 民航总局空管局和民航地区空管局应当积极组织本单位空管监察员参加民航

总局、地区管理局法制职能部门举办的法律基础知识培训。 

第六条 空管监察员业务知识培训和专门法律知识培训的具体实施由民航总局空管局、

地区空管局的各专业职能部门组织开展或者由其委托的机构组织开展。 

第七条 组织开展空管监察员培训应与监察员的培养使用相结合，与空管的实际工作需

要相结合。 

组织开展空管监察员培训要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不断创新培训内容、培训方法和培训

手段，努力提高培训质量。 

第八条 空管监察员应当按照民航总局以及民航总局空管局的有关规定，接受相关培

训；其所在单位应当支持空管监察员参加相关培训活动。 

民航总局空管局和地区空管局应当积极支持和鼓励开展空管监察员培训活动，对在培

训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的部门和个人，以及认真参加培训并学以致用、取得明显成绩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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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监察员，适时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 空管监察员申请人考试和考核 

第九条 申请担任空管监察员的人员（以下简称空管监察员申请人）应当熟练掌握相关

业务知识和法律知识，并具备在民航空管相关专业领域 3年以上工作经验。 

空管监察员申请人应当通过相关的业务知识考核和法律基础知识考试。 

第十条   民航总局空管局负责组织全国空管监察员申请人的空管业务知识考核。 

法律基础知识考试由民航总局或者民航地区管理局法制职能部门组织。 

第十一条   空管监察员申请人应当按照民航空管相关业务领域业务培训大纲的要

求，具体内容见附件一至附件七，熟练掌握相关专业领域的业务知识，并参加民航总局空

管局组织的空管业务知识考核。 

  参加空管业务知识考核并考核合格的，由民航总局空管局出具相应的考核合格证

明。 

第十二条   法律基础知识考试、业务知识考核合格的空管监察员申请人，应当按照

民航总局规定的程序申请办理空管监察员证。 

第三章 空管监察员业务知识培训 

第十三条  民航总局空管局负责组织制定全国空管监察员业务知识培训大纲以及业

务知识培训规划和计划；直接组织或者指导民航地区空管局组织空管监察员业务知识培训。 

  民航地区空管局按照民航总局空管局的要求或者根据本地区的实际需要，组织开

展必要的业务知识培训。 

第十四条  空管监察员业务知识培训包括基本业务培训、复训和特别业务知识培训。 

  空管监察员在首次取得监察员证的 1 年内，应当参加民航总局空管局组织的基本业务

知识培训；以后每 3年应当至少参加一次复训。 

民航总局空管局或者地区空管局根据空管各专业领域出现的新问题或者新技术的应用

等实际情况的需要，可以在全国或者地区范围内组织开展特别业务知识培训。 

第十五条  民航总局空管局组织制定空管监察员业务知识培训大纲，详见附件一至附

件七，空管业务知识培训大纲的内容应当涵盖空管基础知识、空中交通管制、空域管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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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程序设计、通信导航监视、航空气象、无线电管理、航行情报、航图、搜寻救援等方

面的内容。 

空管业务知识培训的内容按照业务知识培训大纲的要求确定。 

第十六条  民航总局空管局根据知识更新、新技术应用等情况，至少每 3年组织各职

能部门修订一次空管监察员业务知识培训大纲。 

第十七条  民航总局空管局制定业务知识培训计划应当包含培训的内容、培训教材、

培训的方式、培训人员、培训教员、培训考核方式等事项。 

第十八条   空管监察员业务知识培训工作通常由负责组织培训的职能部门从相应专

业领域的专家或者具有高级职称的人员中选任。 

第十九条   业务知识培训结束后，负责组织培训的职能部门应当对学员进行考核，

并对培训情况进行总结，提出进一步改进和提高培训质量的意见和建议。 

第四章 空管监察员专门法律知识培训 

第二十条  民航总局空管局负责组织制定全国空管监察员专门法律知识培训大纲以

及培训计划；组织开展全国空管监察员专门法律知识培训；指导地区空管局组织开展相关

专门法律知识培训。 

民航地区空管局按照民航总局空管局的要求或者根据本地区的实际需要，组织开展空

管监察员的专门法律知识培训。 

第二十一条  民航总局空管局负责组织制定空管监察员专门法律知识培训大纲，具

体内容见附件二至附件七。 

空管监察员专门法律知识培训的内容按照培训大纲的要求确定。 

第二十二条  民航总局空管局根据民用航空空管法规的制定、修订情况，至少每 3

年组织各职能部门修订一次空管监察员专门法律知识培训大纲。 

修订专门法律知识培训大纲应当及时增加相关专业领域新颁布的法律、法规、规章和

相关规范性文件的内容。 

第二十三条  民航总局空管局参照本规定第十八条的要求制定全国空管监察员专

门法律知识培训计划。 

民航地区空管局根据民航总局空管局的培训计划，结合本地区的特点和实际需求，制

定本地区空管监察员专门法律知识培训计划，并报民航总局空管局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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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条  空管监察员在首次取得监察员证的 1年内，应当参加民航总局空管局

组织的专门法律知识培训；以后每 3年应当至少参加一次专门法律知识复训。 

专门法律知识培训教员由有经验的空管监察员或者相关领域的法律专家担任。 

第二十五条  空管专业领域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和相关规范性文件颁布后，民

航总局空管局及时组织开展相关的空管监察员教员培训。空管监察员教员培训可以结合法

规宣讲进行。 

民航地区空管局应当及时组织开展本地区空管监察员的新颁法规知识培训。培训教员

可以由参加过民航总局空管局培训的空管监察员教员担任。 

第二十六条 专门法律知识培训教员由负责组织培训的职能部门选任。 

第二十七条  专门法律知识培训结束后，负责组织培训的职能部门应当参照本规定

第二十条的要求进行考核和总结。 

第五章 空管监察员培训记录管理 

第二十八条  民航总局空管局、地区空管局负责组织培训的职能部门开展空管监察

员培训工作，应当建立培训记录，记载培训的内容、培训时间、组织单位、培训教员名单、

学员名单、出勤情况、考核结果等。 

第二十九条   空管监察员培训记录应当保存至学员完成培训后至少 5年。 

第三十条  民航总局空管局负责建立全国空管监察员培训档案，并将其作为空管监察

员管理的重要依据之一。 

民航地区空管局负责本地区空管监察员培训档案的管理工作。 

第三十一条  民航地区空管局应当于每年 6 月最后一周与 12 月最后一周之前将本

地区监察员培训情况报民航总局空管局，并同时将相关培训记录报民航总局空管局备案。 

民航总局空管局按照民航总局有关规定做好空管监察员培训情况统计工作，并及时报

送民航总局法制职能部门。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空管监察员未按照规定完成空管监察员培训的，地区空管局可以向民

航总局空管局报告，民航总局空管局可以向民航总局法制职能部门提出建议，由民航总局

法制职能部门收留、注销其监察员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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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条   本规定自 2007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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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空管监察员基础知识培训大纲 

一、国际民航公约和国际民航组织 

1、《国际民用航空公约》 

2、国际民航组织及其工作 

3、国际民航公约相关附件 

主要包括以下附件： 

附件一《人员执照》 

附件二《空中规则》 

附件三《国际航空气象服务》 

附件四《航图》 

附件六《航空器运行》 

附件十《航空电信》 

附件十一《空中交通服务》 

附件十二《搜寻与救援》 

附件十五《航空情报服务》 

4、国际民航组织其他文件 

二、国外空管介绍 

1、美国联邦航空局 

2、欧洲空中航行安全组织 

三、中国民用航空管理体系和法律体系 

1、民用航空管理体系 

民航总局、民航地区管理局、民航安全监督管理办公室 

2、民用航空法规框架 

3、民航相关法律 

4、民航相关行政法规 

5、民航规章 

四、中国民航空管管理体系和法律体系 

1、民航空管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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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总局空管局、民航地区空管局 

2、民航空管法规框架 

3、民航空管相关法规 

4、民航空管规章 

5、民航空管规范性文件 

五、民航行政执法制度 

1、民航监察员制度 

2、民航行政许可制度 

3、民航行政检查制度 

4、民航行政处罚制度 

5、民航行政复议制度 

6、民航行政赔偿制度 

7、民航行政执法过错追究责任制度 

六、民航空管安全管理 

1、安全科学与安全管理基础 

2、民航空中交通安全管理体系（SMS） 

3、民航空中交通管理安全文化建设 

4、空中交通管理人为因素研究 

5、典型民航空管事件案例分析 

6、民用航空器事件与事故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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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空中交通服务类空管监察员培训大纲 

第一部分：专业知识培训 

一、机场管制 

1、飞行数据处理 

2、放行许可发布 

3、间隔提供 

4、地面管制 

5、塔台管制 

二、进近管制 

1、飞行数据处理 

2、放行许可发布 

3、间隔提供 

4、离场管制 

5、进场管制 

三、区域管制 

1、飞行数据处理 

2、管制许可发布 

3、间隔提供 

4、国境地带高度层转换 

四、雷达管制 

1、雷达识别 

2、雷达引导 

3、雷达移交 

4、塔台管制、进近和区域雷达管制 

5、雷达管制特情处置 

五、飞行服务 

1、电报编发 

2、航行通告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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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飞行计划编制 

4、飞行前讲解 

5、飞行申请批复 

六、运行监控 

1、飞行计划管理 

2、先期流量管理 

3、飞行前流量管理 

4、实时流量管理 

5、外国航空器管理 

七、标准通话用语 

1、术语和缩略语 

2、通话用语要求 

3、通用用语 

4、机场管制用语 

5、进近管制用语 

6、区域管制用语 

7、协调用语 

8、雷达用语 

9、告警用语 

10、ADS 和 CPDLC 用语 

11、RVSM 运行用语 

12、RNAV 运行用语 

13、8.33KHz 用语 

14、紧急情况用语 

八、特情处置（*） 

1、地空通信联络失效 

2、无线电罗盘失效 

3、发动机失效 

4、座舱失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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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迷航或不明航空器 

6、空中失火 

7、空中劫持 

8、民用航空器被拦截 

9、紧急放油 

九、复杂气象条件下的管制（*） 

1、气象情报接收和通报 

2、航空器报告有复杂和恶劣天气时提供的服务 

3、有雷雨活动时应当采取的措施 

4、航线上有结冰时应当采取的措施 

十、航空器搜寻援救（*） 

1、搜寻援救组织机构及其搜寻援救能力 

2、民用航空机构在搜寻援救方面的职责、分工和义务 

3、搜寻援救报告程序、实施程序和应对措施 

4、如何配合搜寻援救的开展 

 

第二部分：专业法规、标准培训 

一、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 

二、行政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飞行基本规则》 

2、《通用航空飞行管制条例》 

3、《中华人民共和国搜寻援救民用航空器规定》（*） 

三、规章 

1、《中国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制岗位培训管理规则》CCAR-70TM（*） 

2、《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制员执照管理规则》CCAR-66TM-I-R3（*） 

3、《中国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理规则》CCAR-93TM-R2（*） 

4、《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关于修订〈中国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理规则〉的决定》

CCAR-93TM-R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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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关于航线试航和机场试飞的规定》CCAR-81TM 

6、《民用航空预先飞行计划管理办法》CCAR-73 

7、《平行跑道同时仪表运行管理规定》CCAR-98TM（*） 

四、标准 

1、《民用航空飞行动态固定电报格式》MH 4007-2006（*） 

2、《飞行进程单》MH 4011-2001（*） 

3、《空中交通无线电通话用语》MH/T4014-2003（*） 

五、规范性文件 

1、《关于明确雷达管制间隔和实施飞行流量管理有关规定的通告》AC-93-TM-01（*） 

2、《最低雷达引导高度规程》MD-TM-2005-002（*） 

3、《跑道巡视检查工作规则》MD-CA-2002-1（*） 

4、《中国民航空管自动化处理系统低高度告警及冲突告警功能使用管理规定（暂行）》

MD-TM-2001-55（*） 

5、《民航空中交通管理系统运行监察工作暂行规定》MD-TM-2001-46 

6、 《管制员雷达模拟机岗位培训大纲》WM-TM-1998-001 

 

 

注：（*）标识为复训的重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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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空域管理和飞行程序设计类空管监察员培训大纲 

第一部分：专业知识培训 

一、空域分类和空中交通服务空域 

1、空域分类概念和实例 

2、空域分类标准及应用 

3、空域分类与通用航空 

4、空中交通服务空域概念 

二、飞行情报区 

1、飞行情报区的法律地位 

2、飞行情报区的划设程序（*） 

3、飞行情报区与空中交通服务 

三、高空和中低空管制区 

1、高空和中低空管制区的划设程序（*） 

2、高空和中低空管制区与空中交通服务 

3、管制扇区的划设方法 

四、终端和进近管制区 

1、终端和进近管制区的概念 

2、终端和进近管制区的划设方法和程序（*） 

3、终端和进近管制区与空中交通服务 

4、最低雷达引导高度的划设方法 

五、机场管制地带和塔台管制区 

1、机场管制地带的划设方法 

2、塔台管制区的划设方法和程序（*） 

六、航路和航线 

1、航路和航线的概念及种类 

2、导航基础知识与基本原理 

3、VOR 航路的划设方法 

4、NDB 航路的划设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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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区域导航航路的划设方法（*） 

6、航路、航线的划设程序（*） 

7、灵活选择航路、航线的概念 

七、民用机场飞行程序 

1、传统飞行程序设计方法 

2、区域导航程序设计方法（*） 

3、RNP 程序设计方法（*） 

4、一发失效应急程序设计方法 

5、平行跑道飞行程序设计方法 

八、等待航线 

1、等待航线的划设方法 

2、等待航线的划设程序（*） 

九、特殊区域 

1、特殊区域的种类和特点（*） 

2、特殊区域与其他空域的关系 

十、空域数据 

1、空域数据的种类 

2、空域数据的质量要求（*） 

3、空域数据的采集（*） 

十一、空域容量管理 

1、空域容量的概念 

2、空域容量的评估方法（*） 

3、空域容量管理与灵活使用空域（*） 

 

第二部分：专业法规、标准培训 

一、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 

二、行政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飞行基本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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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用航空飞行管制条例》（*） 

3、《空中交通管制联络员管理规定》 

三、规章 

《民用航空使用空域办法》CCAR-71TM（*） 

四、标准 

（暂缺） 

五、规范性文件 

1、《民用航空使用空域工作程序》AP-71TM-74（*） 

2、《最低雷达引导高度规程》MD-TM-2005-002 

3、《空域容量评估指导方法》IB-TM-2006-004 

 

注：（*）标识为复训的重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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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通信导航监视类空管监察员培训大纲 

第一部分：专业知识培训 

一、通信 

1、通信基础知识与基本原理 

2、民航通信系统构成、工作原理与功能 

3、业务管理与工作程序 （*） 

二、导航 

1、导航基础知识与基本原理 

2、民航导航系统构成、工作原理与功能 

3、业务管理与工作程序 （*） 

三、雷达 

1、雷达基础知识与基本原理 

2、民航雷达系统构成、工作原理与功能 

3、业务管理与工作程序 （*） 

四、自动化处理系统 

1、自动化处理系统基础知识与基本原理 

2、自动化处理系统构成、工作原理与功能 

3、业务管理与工作程序  （*） 

五、附属设备 

1、附属设备概述、分类 

2、业务管理与工作程序  （*） 

六、飞行校验 

1、飞行校验的分类、优先次序、科目、周期 

2、飞行校验实施机构 

3、飞行校验的实施及技术要求 

4、飞行校验报告及结论 

 

第二部分：专业法规、标准培训 

 10



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理监察员培训管理规定 

一、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 

二、行政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飞行基本规则》 

2、《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 

三、规章 

1、《中国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理规则》CCAR-93TM-R2 

2、《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关于修订《中国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理规则》    的决定》

CCAR-93TM-R3 

3、《中国民用航空无线电管理规定》CCAR-118TM 

4、《中国民用航空通信导航雷达工作规则》CCAR-115TM 

5、《民用航空电信人员执照的暂行规定》CCAR-65TM-I-R1 

6、《中国民用航空仪表着陆系统Ⅱ类运行规定》CCAR-91FS-Ⅱ 

7、《民用航空空中交通通信导航监视设备使用许可管理办法》CCAR-87 

四、标准 

1、《航空无线电导航台站电磁环境要求》GB6364-86 

2、《甚高频地空通信地面设备通用规范》MH 4001-1995 

3、《短波地空通信地面设备通用规范》MH/T 4002-1995 

4、《航空无线电导航台和空中交通管制雷达站设置场地规范》MH/T 4003-1996 

5、《航空移动业务卫星通信地面地球站总技术要求（C/L 频段）》MH/T  4004-1997 

6、《民用航空塔台空中交通管制设备配置》MH/T 4005-1997 

7、《航空无线电导航设备技术要求》MH/T 4006-1998 

8、《空管雷达及管制中心设施间协调移交数据规范》MH/T 4008-2000 

9、《航空移动业务卫星通信机载地球站总技术要求》MH/T 4009-2000 

10、空中交通管制二次监视雷达设备技术规范》MH/T 4010-2006 

11、《空中交通管制 S波段一次监视雷达设备技术规范》MH/T 4017-2004 

12、《民用航空通信导航监视设施防雷技术规范》MH/T4020-2006 

13、《飞行校验规则》MH 2003-2000 

五、规范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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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用航空通信导航监视系统运行、维护规程》AP-115TM-134-R1 

 

 

注：（*）标识为复训的重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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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航空气象类空管监察员培训大纲 

第一部分：专业知识培训 

一、气象观测和报告 

1、例行观测和报告（*）  

2、特殊观测和报告（*） 

3、事故观测和报告（*） 

4、气象要素的观测 

5、用于机场报告的选择标准 

6、补充情报的报告 

7、自动化观测系统自动生成和发布的气象情报 

二、航空天气预报 

1、机场预报（*） 

2、着陆预报（*） 

3、起飞预报 

4、区域预报和航路预报（*） 

5、重要气象情报（*） 

6、低空气象情报 

7、机场警报 

8、风切变警报 

三、航空气象服务 

1、飞行气象情报的交换（*） 

2、为航务部门和飞行机组提供的气象情报（*） 

3、为空中交通服务部门提供的气象情报（*） 

4、为搜寻和援救服务单位提供的气象情报 

5、为航空情报服务单位提供的气象情报 

6、为机场运行管理部门提供的气象情报 

7、为通用航空飞行部门提供的气象情报 

8、为其他与民用航空活动有关的部门提供的气象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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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航空气象专用设备 

1、气象观测设施及仪器（*） 

2、气象探测设备 

3、气象数据库系统 

 

第二部分：专业法规、标准培训 

一、 法律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 

二、 行政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飞行基本规则》 

2、《通用航空飞行管制条例》 

三、 规章 

1、《中国民用航空气象工作规则》CCAR-117R1（*） 

2、《民用航空气象探测环境管理办法》CCAR-116（*） 

3、《民用航空气象人员执照管理规则》CCAR-65TM-Ⅱ-R2（*） 

四、 标准 

1、《民用航空气象——第 1部分：观测和报告》MH/T4016.1（*） 

2、《民用航空气象——第 2部分：预报》MH/T4016.2（*） 

3、《民用航空气象——第 3部分：服务》MH/T4016.3（*） 

4、《民用航空气象——第 4部分：设备配备》MH/T4016.4 

5、《民用航空气象——第 5部分：设备技术要求》MH/T4016.5 

五、 规范性文件 

1、《民用航空飞行气象情报发布与交换办法》AP-117-TM-01（*） 

2、《民用航空气象地面观测规范》AP-117-TM-02（*） 

3、《跑道视程使用规则（试行）》MD-TM-2000-47 

4、《重要天气预告图评估办法（试行）》MD-TM-2001-17 

 

注：（*）标识为复训的重点内容 

 14



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理监察员培训管理规定 

附件六  无线电管理类空管监察员培训大纲 

第一部分 专业知识培训 

一、无线电管理体系 

1、国际电信联盟、国际民航组织 

2、国家无线电管理、中国民航无线电管理 

二、机构的组成与职责 

1、民航无线电管理委员会的组成与职责 

2、民航无线电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的组成与职责 

三、航空无线电业务 

1、航空移动 

2、航空无线电导航 

3、卫星航空移动 

4、卫星航空无线电导航 

四、航空无线电频谱的划分与分配 

1、无线电频谱资源（*）  

2、无线电频谱划分与分配（*） 

五、航空无线电设备 

1、地面无线电设备（*） 

2、机载无线电设备（*） 

六、无线电台站管理 

1、地面无线电台站（*） 

2、机载无线电台（*） 

3、进口无线电设备（*） 

七、航空无线电干扰 

1、干扰类型（*） 

2、干扰分析（*） 

3、无线电监测设备（*） 

八、行政许可管理工作 

 15



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理监察员培训管理规定 

1、无线电频率与呼号的指配 

2、航空器电台执照的办理（*） 

3、无线电台站频率占用费的收缴 

 

第二部分 专业法规、标准培训 

一、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 

二、行政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 

三、规章 

《中国民用航空无线电管理规定》CCAR-118TM（*） 

四、标准 

1、《航空无线电导航台站电磁环境要求》GB 6364-86（*） 

2、《航空无线电导航台和空中交通管制雷达站设置场地规范》MH/T4003－1996（*） 

3、《地球站电磁环境保护要求》GB 13615-92（*） 

4、《短波无线电收信台（站）电磁环境要求》GB 13617-92 

5、《对空情报雷达站电磁环境防护要求》GB 13618-92（*） 

6、《发射机频率容限》GB 12572-1990 

7、《甚高频地空通信地面设备通用规范第 1 部分：甚高频设备技术要求》MH 4001.1－

1995（*） 

8、《甚高频地空通信地面设备通用规范第 2 部分：甚高频设备维修规范》MH 4001.2－

1995（*） 

9、《微波接力站电磁环境保护要求》GB13616-92  

10、《无线电设备基本安全要求》GB 9159-88 

11、《无线电管理术语》GB13622-92 

五、规范性文件 

（暂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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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标识为复训的重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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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航空情报/航图类空管监察员培训大纲 

第一部分：专业知识培训 

一、航空数据管理 

1、航空数据的种类 

2、航空数据的质量要求 

3、航空数据提供、收集的职责与分工 

4、航空数据处理的程序 

5、世界大地测量系统（WGS-84） 

6、航空数据与空中航行安全、正常、效率之间的关系 

二、航空情报服务 

1、航空情报服务的组成、种类、内涵及相互之间的关系 

2、航行资料定期颁发制度的内涵和意义 

3、提供航空情报服务的主体和航空情报服务用户 

4、航空情报服务自动化系统的使用 

5、航空情报服务的组织和流程 

三、航图制作 

1、国家基础地理信息系统概况及其与航图制作之间的关系 

2、航图的种类、航图元素和制作规范 

3、航图制作流程 

4、航图制作系统的使用 

5、航图制作机构和职责 

第二部分：专业法规、标准培训 

一、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 

二、行政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飞行基本规则》 

2、《通用航空飞行管制条例》 

3、《中华人民共和国搜寻援救民用航空器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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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规章 

1、《民用航空航行情报人员岗位培训管理规定》 CCAR-65TM-IV 

2、《民用航空情报员执照管理规则》CCAR-65TM－III－R3 

3、《中国民用航空情报工作规则》CCAR-175TM 

四、标准 

1、《民用航空图编绘规范》MH/T 4019.3-2005 

2、《世界大地测量系统民用航空应用规范》MH/T 4015-2003 

五、规范性文件 

1、《民用航空情报检查员规定》MD-TM-2003-63 

2、《民用航空情报人员技术档案管理规定》MD-TM-2001-25 

3、《民用航空情报处理系统管理规定》MD-TM-2000-176 

4、《民用航空情报工作定期汇报制度》MD-TM-2001-48 

5、《民用航行情报处理系统应急方案》MD-TM-2001-50 

 

注：全部内容复训时均应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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